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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0學年度第 1次國際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處長秋蘭                                       記錄:許雯逸 

出列席人員：吳教務長正己  林學務長淑真(鄧麗君代) 宋研發長曜廷(謝翠娟代) 林處

長陳涌(請假)  吳總務長忠信(王敏華代)  周院長愚文  陳院長國川  王院長震哲  李院

長振明  錢院長善華  洪院長欽銘  張院長少熙(請假)  潘院長朝陽  陳院長文華(蕭中

強代)  林院長東泰  許主任/所長添明(請假)  林主任家興  陳主任仲彥  劉主任潔心  

周主任麗端(李昭宇代)  林主任佳範  郭主任靜姿  柯所長皓仁(謝建成代)  王所長華沛

(黃心瑜代)  陳所長明溥  高主任秋鳳  梁主任孫傑  陳主任登武(請假)  丘主任逸民

(邱琡雯代)  李主任勤岸  賴所長慈芸    范所長燕秋  洪主任有情(請假)  高主任賢忠  

姚主任清發(簡敦誠代)  李主任桂禎(黃詠承代)  管主任一政(劉姵汝代)  李主任忠謀

(請假)  許所長瑛玿  葉所長欣誠(請假)  鄭所長超仁  吳所長朝榮(請假)  楊主任永源  

許主任和捷  梁所長桂嘉(請假)  曾所長曬淑(請假)  吳主任明振(請假)  張主任基成

(請假)  王主任健華(請假)  鄭主任慶民(張肇安代)  高主任文忠(請假)  程主任紹同  

林主任德隆  程所長瑞福  謝所長伸裕  蔡主任雅薰(請假)  蔡主任昌言(潘鳳娟代)   

朱主任我芯(王晴薇代)  曾所長金金  賴所長守正(請假)  賴所長志樫  吳主任福相(請

假)  張主任瓊惠  邱主任炫煜  劉主任旭禎(請假)  林主任明慧(請假)  黃所長均人(請

假)  陳所長/主任文華(蕭中強代)  周所長世玉  程所長瑞福  王所長冠雄  陳所長炳宏

(陳姿伶代)  王所長永慈(王詩涵代)  梁副處長/組長一萍   張組長瓊惠  闕組長月清

(公假)  黃組長馨瑩  許秘書雯逸  陳編審曉穎  施組員如樺  李組員玉萍  翁助理乃忻   

 

甲、報告事項 
 

壹、主席報告(略) 
 
貳、本學期工作報告 

一、 曼谷台灣教育中心計畫 

(一) 8 月 17 日假泰國曼谷市舉辦「2011 年泰籍新生行前說明會」，當日出

席泰籍新生共 58 位，一般學生及家長 16 位，留台校友 8 位。 

(二) 報名參加 11 月 4 日至 6 日由泰國商務部舉辦之 TIEE 泰國教育展，並

協助臺灣參展校(交大、靜宜、明新科大 3 所)交通住宿之安排，另聯

絡當地中學並規劃參訪行程。後因受泰國洪災影響，展期延至 2012 年

3 月底。 

(三) 10月 14日發函轉知各大學院校 11月 6日至 10日泰國中華學校於曼谷

舉辦 TCIS 教育展訊息，另報名參展並安排參訪法政大學、蘭實大學、

華僑崇聖大學，亦協助臺灣參展校交通住宿事宜。後因泰國洪災影響，

取消參訪學校行程，教育展仍於 11 月 7 日舉行。臺灣參展學校雖因行

http://www1.geo.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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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變動取消報名，中心仍如期參展。 

二、 近期外賓來訪紀要(9 月 1 日~10 月 27 日，25 案) 

     （相關內容及照片詳見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IC/Visit.jsp) 

三、 本學期新簽約學校(8月1日~10月25日) 

國別 
(案數) 日期 摘要 

日本(5) 9月 16日 
東北大學教育學院上埜高志教授一行 5人來訪，與本校教育學
院洽談共同學位學術合作事宜。 

10月11日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系師生一行 7人來訪我校美術系。 

10月12日 長崎大學連清吉教授一行蒞校訪問。 

10月20日 
東京學藝大學田中喜美副校長一行來訪我校師培處討論「東亞
地區大學之師資培育品質保證」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籌備事宜。 

10月25日 
廣島大學國際處堀田泰司教授來訪我校國際處及教務處，針對
國際教育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泰國(1) 
9月 2日 

潘內空皇家師範大學校長 Preang Kitratporn 教授、議長
Mr.Meechai Reuchupan及多位教授共 18名代表蒞校參訪。 

馬來西亞
(1) 10月 7日 

沙巴大學商學與經濟學院 Dr. Roselina Ahmad Saufi 等三名師
長與管理學院及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洽談合作交流。 

大陸地區
(8) 

9月 19日 澳門高教訪問團一行 9人來校交流頂尖大學校務發展議題。 

9月 28日 甘肅省數位教育訪問團一行 18人來校參訪。 

10月 3日 武漢大學李曉紅校長一行 6人來校簽約訪問。 

10月13日 大連理工大學李志義副校長一行 5人來訪。 

10月18日 姊妹校福建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羅螢一行 5人來訪。 

10月25日 姊妹校華中師範大學港澳台辦主任王琍來訪。 

10月27日 浙江大學副秘書長范捷平一行 3人來訪。 

10月27日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李新副院長一行 9人來訪，參訪文創中心。 

愛爾蘭(1) 10月20日 愛爾蘭教育署執行長 Mr. Tom Boland來訪。 

德國（1） 
9月 26日 

姊妹校漢堡大學副校長 Prof. Dr. Holger Fischer(伉儷)來
訪。 

10月25日 紐倫堡喬治西蒙大學管理學院 Dr. Florian Riedmueller 來訪。 

法國（1） 
10月 6日 

Science Po University駐華代表 Ms. Cindy Arnold來訪並於
校內舉辦說明會。 

英國（3） 10月20日 QS亞洲區主管 Ms.Mandy Mok來訪，說明世界大學排名機制。 

10月24日 倫敦學院大學 Dr. Panayiota (Penny) Zorbas來訪。 

10月24日 倫敦大學教育學院 Prof. John O'Regan來訪。 

挪威 (1) 
10月26日 

奧斯陸大學 Prof. Halvor Eifring來訪，洽談學生、教師交
換。 

澳洲 (1) 
9月 8日 

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學系 Prof. Bull 主任及中文學系 Prof. 
Campbell主任一行 3人來訪。 

美國（2） 10月24日 姊妹校加州大學爾灣校區 Dr. Michael F. Lyon來訪。 

10月25日 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校區管理學院 Dr. John Lehman來訪。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IC/Visit.jsp�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content.jsp?sno=2011090601�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content.jsp?sno=2011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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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華中師範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二) 武漢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三) 湖南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四) 山東大學體育學院與本校運休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五) 愛知教育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六) 筑波大學大學院人間總合科學研究科與本校教育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協

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七) 南韓首爾市立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八) 加拿大姊妹校亞伯達大學與我校續簽學術合作協議。 

(九) 芬蘭奧盧大學與我校簽訂雙聯合作協議。 

四、 學術交流參訪、交換生、獎補助等業務 

(一) 辦理9月1日至14日國際事務處陳秋蘭處長赴姊妹校紐西蘭奧克蘭理工

大學擔任交換教師(英語系)，並訪問紐澳等地姊妹校洽談合作事宜。 

(二) 辦理9月6日至10日張國恩校長赴北京及武漢參訪事宜，此行與華中師範

大學簽訂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三) 9月10日至18日本處楊奕心及萬欣昀代表本校參加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

之2011歐洲教育者年會並與各校國際事務人員洽談合作。 

(四) 100學年上學期赴外交換生共計校級49名、院系所級11名、自行赴外訪

問生2名、雙聯生10名及其他管道赴外學生2名，共計74名；100學年上

學期來校交換生校級86名、院系所級2名、訪問生1名，共計89名。 

(五) 辦理100學年下學期校級交換生甄選，計54名學生獲得薦送資格。 

(六) 10月4至6日於三校區舉辦三場雙聯學制、國外學者接待暨院系所國際交

流補助說明會，相關系所承辦人員及師長計24人參與；10月26日辦理赴

外交換生甄選說明會，計約150人參加；10月28日辦理寒假語言文化課

程講座，20人參加；11月1~2日辦理姊妹校大學日活動，由姊妹校交換

生介紹，計約80人參加。 

(七) 薦送2位同學10月20日至27日參加中南大學2011年【創業中南、創意湖

南、創意未來】交流研習營。  

(八) 各項獎補助： 

1. 赴外進修學生申請 102 人，獲核定補助 41 人，備取 1 人。 

2. 赴外進修或輔導教師申請 2 人，獲核定補助 2 人。 

3. 學海築夢計畫申請 10 案，獲核定補助 8 案。 

4. 書卷獎生 2011 年暑期赴海外大學語言文化研習補助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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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部 100 年度學海系列獎助計畫全國成果發表暨心得分享座談

會，本校人發系學士班王悅慈、圖資所卜小蝶老師獲優良心得/報告

獎並受邀主講。 

6. 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國際合作交流補助計 28 系所申請並獲核定補

助。 

7. 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優秀人才赴國外頂尖大學修讀博士案，本校薦

送學生赴哈佛大學、柏克萊大學及芝加哥大學各 2 名，經主辦單位審

核，柏克萊、芝加哥大學各 2 名獲候選資格。 

五、 招生相關業務 

(一) 2011年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計338名符合申請資格，錄取188名，正

取生完成線上報到共計128名。 

(二) 9月21日、9月28日於國語中心辦理2012年春季班外國學生招生說明會，

招收優秀華語生。 

(三) 2012年秋季班及2013年春季班外國學生招生簡章調查表業於9月14日發

至系所，10月3日起進行彙編及翻譯作業，10月28日將中文版二校草案、

英文版一校草案送至系所校對，預定於11月16日招生會議中審查，12月

中旬前上網公告。 

(四) 2012年春季班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截止日為10月31日，刻正進行審查，已

完成初審30件。 

(五) 2012年外國學生轉學生招生簡章調查表業於9月22日發至系所，10月13

日起進行彙編及翻譯作業，預定10月26日將中文版一校草案、英文版一

校草案送至系所校對，於11月16日招生會議中審查，於12月中旬前上網

公告。 

(六) 100學年度錄取大陸地區來校就讀學位生計10名，其中5位已完成報到註

冊，1位辦理休學，4位放棄入學。 

(七) 10月4日召開本校101學年度陸生招生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會中報告101

學年度招收陸生相關事宜，並討論招收陸生簡章內系所呈現順序。 

(八) 10月6日函報教育部本校101學年度招收陸生計畫及招生系所表；10月7

日彙整系所回傳之招收陸生簡章內容，後依規定於陸聯會系統填報。 

六、 境外學生輔導  

(一) 9月1、2日辦理國際學生(含僑生及外籍生)新生入學報到，聯合本校出

納組、註冊組(含研教組)成立單一服務窗口，提供學籍資料繳交、僑(健)

保納保、學雜費繳納、課程選修輔導等服務，總計外籍新生134人(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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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及休學者)、僑生新生113人；現場並發贈文宣品及播放相關電影，

以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概念，計約200人次參與。 

(二) 9月5日辦理本學期姊妹校來校94位交換生歡迎茶會，邀請註冊組及住宿

輔導組宣導選課及住宿規範，並召集各系所代表與新生進行面對面入學

諮詢輔導；同時辦理大陸地區6位學位新生入學研習會，以上合計約150

人參與。 

(三) 核發外籍新生獎學金47名、減免學雜費34名、臺灣獎學金57名、交換生

15名；教育部優秀僑生獎學金2名；受理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計153人。 

(四) 本校得標承辦9月30日「100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成果發表會」，

並恭請馬總統出席頒發交流服務證書予全國各大專校院共37個師生團

隊，各國駐台使節及各校代表亦蒞臨觀禮，總計約400位貴賓及各校師

生參與。 

(五) 9月30日帶領臺灣獎學金外籍新生至世新大學參加「100年度臺灣獎學金

及華語文獎學金新生說明會」迎新茶會，本校及國語中心共計75名參與。 

(六) 協助本校外籍生聯誼會(社團)申請2011年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青

年壯遊台灣-推廣國際及大陸青年學生體驗青年壯遊點實施計畫」--「臺

北貢寮青年壯遊點」並獲補助，約20人參加。 

(七) 10月21日辦理國際文化之夜活動，召集外籍生及本國生共同組成多元文

化表演，全校師生計170人共襄盛舉，打造友善之國際化校園研習環境。 

(八) 其他國際學生活動： 

日期 內容 人數 備註 

9月10日 移民署中秋節活動 30 
本校荷蘭、西班牙及布吉納法
索之外籍生參加做月餅及教唱
中文詞曲等活動 

9月16日 外籍生迎新茶會 80 外籍生聯誼會主辦 

10月3日 【第一屆30兩岸青年創新論壇】 25 
由遠見雜誌主辦，邀請本校大

陸籍來校交換生參加論壇。 

10月7日 異國料理輕鬆做(韓國料理) 22 

由韓國同學進行當地「辣炒年
糕」及「泡菜海鮮煎餅」等美
食教學，中外學生共同參與，
促進融合。 

10月8~10日 僑委會「100年10月慶典 
接待服務」 43 薦送僑生擔任聯絡員 

10月20日 
多元文化系列講座(一) 
巴西里約熱內盧基督像 

32 
於林口校區國114教室進
行，由國華系巴西籍桑德巽
同學主講。 

10月26日 台灣文化體驗日:客家擂茶 40 

介紹客家花布、藍染、桐花

祭、客家問候語、客家採茶

山歌、擂茶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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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提 案 序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 案 一 

擬新訂定「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際

學生學業成績進

步獎學金發放辦

法」，提請討論。 

國際事務

處國際學

生事務組 

撤案。另於本校近期

將召開之全校獎學

金整合會議中討論。 

已依決議執行，後因應

外籍生學雜費調漲，改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外籍新生獎學金設

置要點」，提本校學術

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

決議通過並提本次會

議追認。 

決議:通過備查。 

肆、前次會議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一 

建立外籍交換生輔導(含

緊急事故處理)之標準作

業程序(SOP)。 

除既有之來校交換生入學及輔導標準作業程序

外，已另訂緊急事故處理之標準作業流程，後將

於每學期交換生迎新說明會中宣導，並提供系所

參考。 

二 

為鼓勵並支持國語中心

國際學生龍舟隊參賽，建

議請體育室提供體能訓

練專業指導及相關資源

等協助。 

1. 本年度活動期間已聯絡體育室並獲協助支

援場地。 

2. 已將會議紀錄送交體育室參酌，並請國語中

心視每年龍舟隊伍籌訓所需支援，逕簽會體

育室提供相關協助。 

三 

研議校級學生交換餘額

提撥系所選派學生赴外

交換之可行性。 

 

 

 

1. 已訂定系所增額推薦校級交換生之辦理與

審查流程，經 100 年 7 月 12 日國際學術合

作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並於 100 年 8 月 8

日發函(師大國合字第 1000014252 號)轉知

並受理各系所申請。 

2. 本期共收案 10 名，於 100 年 9 月 23 日國合

會審核，通過遞補薦送 9 名。爾後每學期依

交換生甄選餘額及前述流程辦理。  

10月28日 【服務、學習、榮耀】國際青年
大使交流計畫宣導會 

46 
介紹本校南非團之國際交流
成果，並推廣101年度計畫申
請方式。 

10月31日 【海外志工任我行】講座 52 與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及
AIESIC合作介紹國際工作營 

11月1日 
多元文化系列(二)巴黎我愛

你：法國歌曲介紹與教唱 
30 

於林口校區國114教室進
行，由設計研究所法籍李安
娜同學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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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備查。 

乙、提案討論 

提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金設置要點」名稱及部分條文，

提請 追認。 

說明： 

一、 因應外籍生學雜費調漲，為招收優秀外籍新生並提高其報到率，修正受

獎名額為新生獎學金 60 名，學雜費減免 60 名，經 100 年 6 月 29 日本

校 99 學年度第 9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決議通過自 100 學年度起

實施並提本會追認。 

二、 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稿)如附件一，修正後全文(稿)如附件二。 

三、 如追認通過，擬由國際事務處辦理本要點英文版修正事宜。 

決議： 

(一) 追認通過。 

(二) 要點中有關獎助對象、審核程序及申請表學生聲明等文字敘述，請國際

事務處彙整相關意見後，提修正案於下次會議討論。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上午 9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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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

金、學雜費減免設置要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 

金設置要點 

要點名稱增列「學

雜費減免」項目 

第二點 

獎助對象:獲錄取於本校各系所

就讀學位且未請領其他獎學金之

入學後第一年外籍新生。 

第二點 

獎助對象:獲錄取於本校各系所

就讀學位且未請領其他獎學金之

外籍新生。 

補助入學後第一

年外籍新生。 

 

第三點 

名額及經費來源: 

(一)新生獎學金以 60 名為原則。 

(二)學雜費減免以 60 名為原則。 

經費來源：國際事務處專款。 

第三點 

經費來源:國際事務處編列之外

籍新生獎學金專款。 

 

1. 名額及經費來

源合併敘明。 

2. 新生獎學金名

額增列為 60

名。 

3. 學雜費減免部

分，無須編列

經費。 

 第四點 

本獎學金名額：以 30 名為原則。 

本條文併於修正

條文第三點。 

第四點 

本獎學金金額及核發方式： 

(一)新生獎學金： 

1、碩、博士生每名新台幣 15萬元，

學士生每名新台幣 10萬元。 

2、按月核發，碩、博士生每月新

台幣 1萬 5千元，學士生每月

新台幣 1萬元，共計 10個月，

未註冊入學、學期中休/退學或

有行為不良紀錄時，即停發其

獎學金。  

(二)學雜費減免： 

1、學士班減免學費、但須繳交雜

費。 

2、碩博士班減免學雜費基數、但

須繳交學分費。 

3、未註冊入學、學期中休/退學或

有行為不良紀錄時，即停止減

免。 

第五點 

本獎學金金額及核發方式： 

 

(一)研究生每名新台幣 15萬元，大

學部學生每名新台幣 10萬元。 

(二)按月核發，研究生每月新台幣

1 萬 5 千元，大學部學生每月

新台幣 1萬元，共計 10個月，

未註冊入學、學期中休/退學

或有行為不良紀錄時，即停發

其獎學金。  

 

1. 條次變更，原

為第五點，現

為第四點。 

2. 新生獎學金部

分，文字略作

修正。 

3. 增列學雜費減

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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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 

申請時間：外籍學生申請就讀本校

時，填具獎學金申請表格，與入學申

請資料一併寄回。 

 

第六點 

申請時間：外籍學生申請就讀本校

時，填具獎學金申請表格，與入學申

請資料一併寄回。 

 

條次變更，原為第

六點，現為第五

點。 

第六點 

審核程序： 

(一)新生獎學金： 

於每學期招生委員會議決定

各系(所)名額，會後由各系

（所）依分配之名額，遴選

受獎學生，並檢送名單暨申

請表等相關資料，送國際事

務處辦理核發事宜。 

 

(二)學雜費減免： 

於每學期招生委員會議決定

各系(所)名額，會後由各系

(所)遴選學生，並將受獎生

清冊送國際事務處彙辦。 

第七點 

審核程序： 

(一)由國際事務處處長邀集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

學院院長組成之審查小組召開會

議，決定各學系（所）之名額。 

(二)各學系（所）依分配之名額，

遴選受獎學生，並檢送名單暨申

請表等相關資料，送國際事務處

辦理核發事宜。 

1. 條次變更，原

為第七點，現

為第六點。 

2. 將獎學金之審

核程序分為

「新生獎學

金」及「學雜

費減免」。 

第七點 

各系所得因教學之需要，安排受

獎學生協助相關工作，其辦法由

各系所另訂之。 

第八點 

各系所得因教學之需要，安排受

獎學生協助相關工作，其辦法由

各系所另訂之。 

條次變更，原為第

八點，現為第七

點。 

第八點 

本要點經本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報請校長發布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九點 

本要點經本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報請校長發布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條次變更，原為第

九點，現為第八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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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金、學雜費減免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7 年 1月 2日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1月 2日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一、 目的:為配合政府擴大招收外籍學生政策，加強招收優秀外籍學生進入本校攻讀學位，

以推展國際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助對象:獲錄取於本校各系所就讀學位且未請領其他獎學金之入學後第一年外籍新

生。 

三、 名額及經費來源: 

     (一)新生獎學金以 60 名為原則。  

(二)學雜費減免以 60 名為原則。 

經費來源：國際事務處專款。 

四、 本獎學金金額及核發方式： 

(一)新生獎學金： 

1、碩、博士生每名新台幣 15萬元，學士生每名新台幣 10萬元。 

2、按月核發，碩、博士生每月新台幣 1萬 5千元，學士生每月新台幣 1萬元，共計 

10個月，未註冊入學、學期中休/退學或有行為不良紀錄時，即停發其獎學金。  

(二)學雜費減免： 

1、學士班減免學費、但須繳交雜費。 

2、碩博士班減免學雜費基數、但須繳交學分費。 

3、未註冊入學、學期中休/退學或有行為不良紀錄時，即停止減免。 

五、 申請時間：外籍學生申請就讀本校時，填具獎學金申請表格，與入學申請資料一併寄  

回。 

六、 審核程序： 

(一)新生獎學金： 

於每學期招生委員會議決定各系(所)名額，會後由各系（所）依分配之名額， 

遴選受獎學生，並檢送名單暨申請表等相關資料，送國際事務處辦理核發事 

宜。 

(二)學雜費減免： 

於每學期招生委員會議決定各系(所)名額，會後由各系(所)遴選學生，並將受 

獎生清冊送國際事務處彙辦。 

七、 各系所得因教學之需要，安排受獎學生協助相關工作，其辦法由各系所另訂之。 

八、 本要點經本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發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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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外籍新生獎學金、學雜費減免申請表  

Freshman Scholarship / Tuition and Miscellaneous Fees Waiver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TNU 

第一部份 (Part One) 申請時填寫。 Fill in this part upon applicatio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國籍  

Nationality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性別 

Gender 
 

學院 

College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申請系所 Department 
/Graduate Institute 

 

電話 

Telephone No. 
 

電子郵件 
E-mail 

 

地址 
Address   

第二部份 (Part Two): 入學後填寫。 Fill in this part after registration.『學雜費減免者免填』 

申請編號 

Application No. 
 

居留證號碼 

Alien Res. Cer. No. 
 

學號 
Reg. No. 

 

郵局局號及帳號 
Account No. 
(Post Office) 

 

電話 

Telephone No. 
 

電子郵件 
E-mail 

 

地址 
Address 

 

本人未請領其他 

獎學金聲明簽名 

Declaration 

本人並未請領任何獎學金，特此聲明。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have not received for any financial support from other institutes.              
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第三部份 (Part Three): 由承辦單位填寫。For office use only. 

系所核章 
Office of Dept. / 
Grad. Institute 

(證明未兼領本校其他獎學金) 

 

系所承辦人 Office TA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o.  

審查 
Remark 

 

錄取 □新生獎學金    □學雜費減免 

 


